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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長 交 議 案  

1.市政府提案 

第 1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民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鳳山行政中心新建大樓工程計畫，總經費新台幣 4

億 8,438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4 月 13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2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4.16 高市會民字第 1010001225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有關本府「鳳山行政中心新建大樓工程計畫」，總經費新台幣 4

億 8,438 萬元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府 101 年 3 月 20 日第 61 次市政會議，審議通過「鳳山

行政中心新建大樓工程計畫案」辦理。 

二、本案經高雄市議會許議長崑源於 101 年 2 月 7 日，邀集民進黨

黨團總召洪議員平朗、鳳山區 8 位議員、市府吳秘書長宏謀等

人，進行專案協調會議，會中達成共識：鳳山行政中心，除平

均地權大樓外，其餘舊有危險建築，拆除重建。 

三、本案因考量有立即之危險性及新建之急迫性，需於本（101）年

度內辦理工程發包及施作，因未編列年度預算，擬先行辦理墊

付，預估總經費約需新台幣 4 億 8,438 萬元，俟 102、103 年

度法定預算通過後辦理轉正。 

辦  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俟 102、103 年度法定預算通過後辦

理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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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民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鳳山區公所「101

年度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-戀戀鳳山城文化生活圈」乙案，其

中補助款 80 萬元整，因 101 年無編列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民字第 1010001250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有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鳳山區公所「101

年度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-戀戀鳳山城文化生活圈」乙案，其

中補助款 80 萬元整，因 101 年無編列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

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01 年 2 月 7 日文貳字第 10130028

4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文建會核定補助鳳山區公所之提案 80 萬元（經常門 30 萬

，資本門 50 萬元），鳳山區公所配合款 53.33 萬元，總計新台

幣 133.33 萬元，其中補助款 80 萬元因 101 年預算並未編列，

擬請依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五點第 2 款規定先

行墊付執行，俟後納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納入 102 年度預算

，並辦理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3 月 20 日第 61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鳳山區公所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

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80 萬元整於 101 年度以墊付款

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2 年度預算進

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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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民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

補助「本市林園等 16 區公所及田寮、茂林 2 圖書館設置就業服

務台之經費每月新臺幣 4,000 元」乙案，全年總計新臺幣 86 萬

4,0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民字第 1010001771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有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補

助本市林園等 16 區公所及田寮、茂林 2 圖書館設置就業服務

台之經費每月新臺幣 4,000 元，全年總計 864,000 元，擬先採

墊付款方式辦理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 101

年 2 月 9 日高就二字第 1010002189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來函已

逾編列本（101）年度預算，故擬先採墊付款方式辦理，102 年

度補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三點第四款規定「各

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四）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。…」第五點第二款規定「各級地方

政府因第三點第四款所列支出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（二）

…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…」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4 月 3 日第 6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函

文影本（含附件）及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

細表各乙份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本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於 102 年度補辦預算

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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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民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本市茂林區公所辦理「排

水設施改善工程計畫」經費計 100 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民字第 1010001818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本所辦理「排水設施改善工程計

畫」經費計 100 萬元整，為免影響計畫之執行，請准予同意墊

付，並於 101 年度辦理追加減預算或 102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，

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101 年 1 月 4 日水七管字第 1010

2000590 號函及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01 年 2 月 6 日

高市原民建字第 1010000183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經濟部水利署核定補助金額新台幣 100 萬元整以改善本區

觀光大門入口處之排水設施。 

三、擬依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

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，提請 貴會同意後，採墊付款方式辦理

，並於 101 年度辦理追加減預算或 102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四、檢附計畫核定函暨水資源作業基金公益支出經費編列及執行管

考要點 1 份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由本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並於 101 年度追加

減預算或 102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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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民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市那瑪夏區公所辦理「101 年度曾文水

庫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」經費新臺幣 362 萬 8,904

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民字第 1010001817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所（那瑪夏區）辦理「101 年度曾文水

庫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」經費新台幣 3,628,904

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辦理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本案係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01年3月6日經授水字第10120218140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（101）年度由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所辦理「101 年度曾文水庫水

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」，預估補助經費為 3,628,904

元。 

三、有關本案補助款 3,628,904 元，擬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

處理要點」第三點第四款規定：「各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

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

用墊付款…（四）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。

…」及第五點第一項第（二）款規定：「各級地方政府因第三

點第四款所列支出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（二）…應先專案送

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用，…」。 

四、為利「101 年度曾文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」

，能順利執行，本案擬請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，並於 101 年度

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編列歸墊。 

辦   法：本案經費 3,628,904 元如同意墊付，於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

102 年度預算編列歸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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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民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旗山區公所辦理「101 年度高屏溪水質

水量保護區回饋計畫經費新臺幣 1,270 萬 2,332 元，其中部分

執行內容屬經常門（200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民字第 1010001816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旗山區公所辦理「101年度高屏溪水質水

量保護區回饋計畫經費新臺幣12,702,332元，其中部分執行內

容屬經常門（200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回饋計畫於 100 年度預估經費為 12,843,

000 元，故於旗山區公所 101 年度預算明細表編列上述費用（

詳附件一）。後回饋計畫之執行內容計編列 12,702,332 元，經

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審查通過在案（詳附件二

），補助旗山區公所 12,702,332 元。 

二、前述回饋金全數編列於設備及投資項下（資本門），因執行內容

中計有：1.辦理旗山香蕉文化節活動 50 萬元。2.高中、職及

大專學生獎學金 50 萬元。3.補助東昌、東平里自來水基本費

50 萬元。4.辦理母親節活動 25 萬元。5.辦理父親節活動 25 萬

元。等 5 項共計 200 萬元屬經常門支出，依單位預算執行要點

規定：資本門不得流用於經常門，無法由資本門開支，需改由

經常門開支。 

三、依規定程序，需經審議通過後始得辦理，檢陳本案市政會議提

案表乙份（詳附表三）。 

辦  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暨 102 年度補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

轉正。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45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46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47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48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49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50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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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社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市政府辦理 101 年度「原住

民族體育人才培育實施計畫」經費新臺幣 54 萬元整，擬先行墊

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社字第 1010001755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101年度「原住民族體育人

才培育實施計畫」新臺幣54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 

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 年 3 月 13 日原民教字第 10100

11581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 年度「原住民族體育人才培育實施

計畫」核定補助 4 件經費新台幣 54 萬元整。 

三、為利 101 年度業務執行，擬採「墊付款」辦理，提請貴會審議

同意後動支，並於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補列，進

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函影本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  法：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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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號 類別：社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市政府辦理 101 年度「原住

民族樂舞祭儀藝術人才培育實施計畫」經費新臺幣 16 萬元整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3 高市會社字第 1010001770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101年度「原住民族樂舞祭

儀藝術人才培育實施計畫」新臺幣16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 年 3 月 13 日原民教字第 10100

11529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 年度「原住民族樂舞祭儀藝術人才

培育實施計畫」乙案，核定補助本市原住民祖韻文化樂舞團經

費共計 16 萬元整。 

三、為利 101 年度業務執行，擬採「墊付款」辦理，提請貴會審議

同意後動支，並於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補列，進

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函影本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  法：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56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57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58

第 9 號 類別：教育  
案   由：請審議 101 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家庭教育推動計畫及地方配合

款新臺幣 1,000 萬 1,010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3 高市會教字第 1010001415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請審議 101 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家庭教育推動計畫及地方配合

款新台幣 1,000 萬 1,010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本案依據教育部 101 年 3 月 27 日臺社（二）字第 1010055008

號函辦理；並經本府 101 年 4 月 3 日第 63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

過。 

二、本府教育局所屬家庭教育中心為推動家庭教育積極爭取中央補

助，所報本（101）年度家庭教育推動計畫，獲教育部核定新

台幣 1,125 萬 5,370 元整（教育部補助 661 萬 6,600 元，地方

自籌款 463 萬 8,770 元整），扣除已編列地方配合款業務費 125

萬 4,360 元，尚需補辦預算總計新台幣 1,000 萬 1,010 元整

（教育部補助 661 萬 6,600 元，補提地方自籌款 338 萬 4,410

元）。 

三、因教育部於 101 年 3 月 27 日始核定補助款金額，未及編入 101

年度預算，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、第

6 款及第 4 點與第 5 點第 2 款提報墊付，並於本（101）年度辦

理追加減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本年度轉正，則於下

年度列入預算辦理，故擬請先行辦理墊付，以利依限完成家庭

教育推廣作業，為本市市民提供優質的家庭教育服務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納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預算辦理，並進

行帳務轉正。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59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60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61

第 1 0 號 類別：教育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市政府文化局「101 年地方文

化館第二期計畫─打造創意起飛新空間─駁二藝術特區館舍升

級計畫」，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臺幣 600 萬元整，其中 270 萬

元因 101 年度無編列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3 高市會教字第 1010001314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有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本府文化局「101 年地方文化

館第二期計畫─打造創意起飛新空間─駁二藝術特區館舍升級

計畫」，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600 萬元整，其中 270 萬元

因 101 年無編列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 101 年 2 月 7 日文貳字第 1003002846 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本府文化局駁二營運中心「101 年度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─

打造創意起飛新空間─駁二藝術特區館舍升級計畫」乙案，補

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600 萬元整，其中 270 萬元（含中央

補助款 90 萬元，本府配合款 180 萬元），因 101 年無編列預

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，俟納入 101 年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2 年

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三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規定辦理

墊付，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，俟納入 101 年度追加預

算或補納入 102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3 月 20 日第 61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

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

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270 萬元整於 101 年度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2 年度預算

進行帳務轉正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6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63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64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65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66

第 1 1 號 類別：教育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市政府文化局美術館辦理

「2012 巨匠大展《法蘭西斯．培根特展》」補助經費新臺幣 150

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3 高市會教字第 1010001282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本府文化局美術館辦理「2012 巨匠

大展《法蘭西斯．培根特展》」補助經費新台幣 150 萬元整，擬

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文建會 101 年 2 月 9 日文參字第 1013002868 號函，本案經文

建會核定補助經費新台幣 150 萬元整。茲因本局未及編列 101

年度預算，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，故須辦理墊付款手續，俟納

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2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

正。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3 月 20 日第 61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

。 

二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規定「各

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四）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。…」第 5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各級地

方政府因第 3 點第 4 款所列支出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

（ 二 ） … 應 先 專 案 送 請 各 及 立 法 機 關 同 意 後 ， 始 得 支

用，…」。 

三、美術館辦理知該項展覽是以 20 世紀英國最著名的現代繪畫大師

法蘭西斯‧培根（Francis Bacon）素描遺作第一次到訪亞洲

來台展出，作為美術館本（101）年度上半年之主要國際展

覽。該展經費由中央機關文建會補助新台幣 150 萬元，懇請 

同意辦理補助款先行墊付執行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

細表」乙份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67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由本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俟納入 101 年度追

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68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69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70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71

第 1 2 號 類別：教育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1 年度

「縣市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」經費新臺幣 180 萬元

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3 高市會教字第 1010001344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請審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 101 年度「

縣市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」經費新臺幣 180 萬元整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01 年 2 月 24 日文參字第 1012002

985L 號函核定補助。茲因本局未及編列 101 年度預算，但又急

需執行本計畫，故須辦理墊付款手續，俟納入 101 年度追加預

算或補納入 102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本案業經本府

101 年 3 月 27 日第 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規定：「各

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四）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。…」第 5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各級地方

政府因第 3 點第 4 款所列支出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

（二）…應先專案送請各及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…」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

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由本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俟納入 101 年度追

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。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7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73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74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75

第 1 3 號 類別：教育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1 年度

「高雄市至德堂專業劇場營運計畫」經費新臺幣 1,200 萬元

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3 高市會教字第 1010001345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請審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 101 年度「

高雄市至德堂專業劇場營運計畫」經費新臺幣 1,200 萬元整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01 年 3 月 5 日文參字第 10130046

814 號函核定補助。茲因本局未及編列 101 年度預算，但又急

需執行本計畫，故須辦理墊付款手續，俟納入 101 年度追加預

算或補納入 102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本案業經本府

101 年 3 月 27 日第 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規定：「各

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四）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。…」第 5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各級地方

政府因第 3 點第 4 款所列支出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

（二）…應先專案送請各及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…」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

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由本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俟納入 101 年度追

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。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76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77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78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79

第 1 4 號 類別：教育  
案  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「101

年度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」新臺幣 1,136

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3 高市會教字第 1010001776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本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「101 年度公

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」新台幣 1,136 萬元整

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本案經教育部 101 年 3 月 16 日臺社（三）字第 1010047589P 號

函核定及本府 101 年 4 月 24 日第 66 次市政會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規定：「各

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四）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。…」第 5 點第 2 款規定：…「各級

地方政府因第 3 點第 4 款所列支出，應先專案送請各及立法機

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…。」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

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1,136 萬元整於 101 年度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並列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進行帳

務轉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80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81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8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83

第 1 5 號 類別：教育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「101 年文化與教

育結合推動方案」，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臺幣 150 萬元整，其

中補助款 105 萬因 101 年無編列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3 高市會教字第 1010001768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有關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補助本化局「101 年文化與教育結合

推動方案」，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150 萬元整，其中補

助款 105 萬因 101 年無編列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 

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 

一、依據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101 年 4 月 2 日南美推字第 10130003

57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府文化局駁二營運中心「101 年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動方案」

乙案，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150 萬元整，其中補助款

105 萬元因 101 年無編列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，俟納入 101

年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2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三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款第 4 款規定辦理

墊付，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，俟納入 101 年度追加預

算或補納入 102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4 月 24 日第 66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

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

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105 萬元整於 101 年度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進行帳

務轉正。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84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85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86

第 1 6 號 類別：教育  
案  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「101 年度

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計畫」活動經費新臺幣 728 萬元，擬

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3 高市會教字第 1010001775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請審議教育部補助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「101 年度閱讀

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計畫」活動經費新臺幣 728 萬元，擬先行

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本案經教育部 101 年 3 月 19 日臺社（三）字第 10100478690 號

函核定及本府 101 年 4 月 24 日第 66 次市政會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規定：「各

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四）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。…」第 5 點第 2 款規定：…「各級

地方政府因第 3 點第 4 款所列支出，應先專案送請各及立法機

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…。」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

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728 萬元整於 101 年度以墊付款

方式辦理，並列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

轉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87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88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89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90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91

第 1 7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1 年度補助本市辦理「楠梓

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」3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1266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01年度補助本市辦理「楠梓仙溪野生

動物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」300,000元，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敬請 

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經費來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1 年度補助本市辦理「楠梓仙溪野

生動物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」300,000 元，先行墊付執行案，

依中央部會來函要求需納入本府預算。 

二、本計畫擬辦理之工作項目： 

委託本市那瑪夏區公所辦理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經營管理

計畫。 

三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，

本案「應先專案送請各及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於支

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當

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」。 

四、擬提墊付執行案： 

因該筆經費係分別於今（101）年 2 月 23 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林務局同意，致未及納入本（101）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

行，不補列明（102）年度預算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3 月 20 日第 61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六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各項費用明細表─執行本市 101 年度

「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」資料 1 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貴會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9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93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94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95

第 1 8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1 年度「有

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品檢查及檢驗計畫」46 萬 7,000 元

（經常門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1780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1 年度「有機農

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品檢查及檢驗計畫」46 萬 7 千元（經常

門），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 經費來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補助本局 46 萬 7 千元（經常門）

辦理 101 年度「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品檢查及檢驗計

畫」，依中央部會來函要求需納入本府預算。本府計畫補助款 46

萬 7 千元擬提墊付案執行。 

二、本案計畫擬辦理之工作項目如下： 

本市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品檢查及檢驗相關業務。 

三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，

本案「應先專案送請各及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於支

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

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

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」。 

四、擬提墊付執行案： 

因本案計畫經費於今（101）年 3 月 30 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農糧署同意，致未及納入本（101）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，並於 101 年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補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4 月 24 日第 66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六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各項費用明細表─執行本市 101 年度「

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品檢查及檢驗計畫」資料 1 份。 

辦   法： 提請 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96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97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98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2999

第 1 9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定補助本市辦理

101 年度「農藥管理及品質管制計畫」53 萬 1,000 元（經常門）

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1779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1 年

度「農藥管理及品質管制計畫」531 千元（經常門），先行墊付

執行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經費來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定補助本 531 千元（經

常門）辦理 101 年度「農藥管理及品質管制計畫」，依中央部會

來函要求需納入本府預算。本府計畫補助款 531 千元擬提墊付

案執行。 

二、本計畫擬辦理之工作項目如下： 

本市農藥管理及品質管畫計畫相關業務。 

三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，

本案「應先專案送請各及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於支

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

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

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」。 

四、擬提墊付執行案： 

因本案計畫經費於今（101）年 2 月 20 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同意，致未及納入本（101）年度預算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，並於 101 年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補編列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4 月 17 日第 65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六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各項費用明細表─執行本市 101 年度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00

「農藥管理及品質管畫計畫」資料 1 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01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0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03

第 2 0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定補助本市「101 年度生物多

樣性永續利用推廣計畫」經費 100 萬元，其中該項計畫補助高

雄市文化愛河協會，因未編列於 101 年度之歲出預算，擬請就

獎補助費 30 萬元部分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1778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定補助本市「101 年度生物多樣性

永續利用推廣計畫」經費 1,000,000 元，其中該項計畫補助高

雄市文化愛河協會，因未編列於 101 年度之歲出預算，擬請就

獎補助費 300,000 元部分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經費來源： 

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1 年 3 月 9 日林保字第 101170

025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計畫擬辦理之工作項目如下：  

辦理生物多樣性教育宣導。 

執行老樹巡禮活動。 

三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，

本案「應先專案送請各及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於支

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

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

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」。 

四、擬提墊付執行案： 

因本預算經費係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

101 年 3 月 13 日屏育字第 1016101102 號函同意增加經費，致

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，並納入 101 年度追加減

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辦理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4 月 13 日第 65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04

六、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及屏東林區管理處核定函及「高

雄市政府農業局各項費用明細表」資料各 1 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貴會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05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06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07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08

第 2 1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核定「99 年度 7 月豪雨 G1 水土保持災修工程」等

5 件，因災害擴大增加預算金額 467 萬 3,0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

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1319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有關行政院核定「99 年度 7 月豪雨 G1 水土保持災修工程」等 5

件，因災害擴大增加預算金額 467 萬 3 仟元，擬採「墊付款」

方式辦理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擬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三點第一項第（三

）款、第（四）款：「各級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

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

三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助支出。（四）經上級政

府核定之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。」及第五點第一項第（二）款

規定：「各級地方政府因第三點第四款所列支出，應依下列規

定辦理：（二）…應先專案送請各及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

用，…」，俟後由本局水土保持於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

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，並先提請議會同意墊付。 

二、本案由行政院 99 年 10 月 22 日院授主忠七字第 0990006435B 號

函及（原）高雄縣政府 99 年 11 月 8 日府財務字第 0990277392

號函（如附件一）同意補助金額 2,538 萬 8 仟元，已納入 100

年度預算，並皆於年度結束前全數完工，合先敘明；其間因 99

年度豪雨頻繁致災害擴大，公所變更設計增加工程內容，經行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核同意補助金額 3,006 萬 1 仟元，計增

加補助款 467 萬 3 仟元，並將相關資訊填列「災後復建工程經

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」中（如附件二）。 

三、本案擬採「墊付款」方式辦理，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

預算進行帳務轉正，敬請惠予同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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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 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暨編列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

度預算辦理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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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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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16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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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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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2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 101 年度違法水井

處置執行計畫書，補助經費 3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1758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謹提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水利局辦理 101 年度違法水井處置

執行計畫書，其補助經費 300,000 元擬採「墊付款」方式辦理

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經濟部 100 年 10 月 28 日經水政字第 10006164830 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經濟部補助本府水利局辦理旨揭 101 年度違法水井處置執行計

畫書，依據該部函示補助經費 300,000 元。 

三、本案補助款 300,000 元，擬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

點」第三點第四款規定：「各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

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

款：…（四）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。…」

及第五點第二款規定：「各級地方政府因第三點第四款所列支

出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（二）…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

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…」俟後由本局於 101 年度追加預算 102

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，並先提請議會同意墊付。 

四、為利 101 年度「101 年度違法水井處置執行計畫書」能順利執

行，擬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。 

辦   法：本案 300,000 元如同意墊付，於 101 年度編列追加預算或 102

年度補列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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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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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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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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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3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臺幣

707 萬元整，辦理「蚵子寮漁港疏浚工程」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1501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本府海洋局新臺幣 707

萬元整，辦理「蚵子寮漁港疏浚工程」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

行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 年 3 月 14 日漁一字第 10112

51546 號函辦理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蚵子寮漁港經當地漁會及漁民反映，港區內有淤積問題，影響

船隻航行安全，經本局委託測量公司辦理「蚵子寮漁港」水深

測量資料顯示，該漁港目前已有淤積現象，須辦理該港淤泥清

淤工作，遂乃向該署爭取經費辦理「蚵子寮漁港疏浚工程」。 

三、為利本計畫遂行，擬將是項補助款新台幣 707 萬元提墊付案，

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1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，

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4 月 10 日第 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

細表」乙份（如附件 2）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補助款項計新台幣 707 萬元整，准予以墊付款方

式辦理，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，以進行帳務轉

正。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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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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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4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臺幣 40 萬元

整，辦理「『當代客家，四季風華』興達港當代客家文化特區活

動推廣計畫」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1772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謹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40 萬元整，

辦理「『當代客家，四季風華』興達港當代客家文化特區活動推

廣計畫」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01 年 3 月 23 日客會產字第 1010005153

號函辦理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本計畫係以「創新」為出發點，將興達港設定為客家文化特區

，辦理客家特色活動，藉此帶動興達港的多元發展，遂乃向該

會爭取經費辦理「『當代客家，四季風華』興達港當代客家文

化特區活動推廣計畫」。 

三、為利本計畫遂行，擬將是項補助款新台幣 40 萬元提墊付案，所

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1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，並

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4 月 24 日第 6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

細表」乙份（如附件 2）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補助款項計新台幣 40 萬元整，准予以墊付款方式

辦理，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，以進行帳務轉正。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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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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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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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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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5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臺幣

420 萬元整，辦理「興達港遠洋魚市場污水處理廠興建工程」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1773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420

萬元整，辦理「興達港遠洋魚市場污水處理廠興建工程」，擬請

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 年 3 月 28 日漁四字第 1011209

041 號函辦理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依據興達港區漁會表示，興達港遠洋魚市場自民國 86 年開始營

運迄今已近 15 年，原設置之廢（污）水處理設施之相關機械

設備、儀電、管線已損壞無法使用，為確保興達港魚市場作業

過程中所產生之廢（污）水能妥善處理，並符合環保法令要求

之放流水排放標準。據以依水污法之相關規定取得排放許可

證，遂乃向該署爭取經費辦理「興達港遠洋魚市場污水處理廠

興建工程」。 

三、為利本計畫遂行，擬將是項補助款新台幣 420 萬元提墊付案，

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1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，並

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4 月 24 日第 6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

細表」乙份（如附件 2）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補助款項計新台幣 420 萬元整，准予以墊付款方式

辦理，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，以進行帳務轉正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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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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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6 號 類別：交通  
案   由：請審議為因應 101 年 7 月交通裁決業務移撥人力及規劃大高雄

公共運輸業務急需計請增預算員額 67 人，需人事費 1,787 萬

元，擬分由市政府交通局 101 年人事費結餘款（587 萬元）及市

統籌待遇準備項下支應（1,200 萬元），請同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 

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蕭議員永達、曾議員俊傑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3 高市會交字第 1010001782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為因應 101 年 7 月交通裁決業務移撥人力及規劃大高雄公共運

輸業務急需計請增預算員額 67 人，需人事費 1,787 萬元，擬分

由本府交通局 101 年人事費結餘款（587 萬元）及市統籌待遇準

備項下支應（1,200 萬元），提請同意辦理案，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有關本府交通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修正案業經本府 101 年 3 月

13 日第 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於 101 年 4 月 2 日高市府

人力字第 10130392600 號函請 貴會查照及業經考試院 101 年

4 月 3 日考授銓法字第 1013583662 號函同意備查有案。 

二、為因應自 101 年 7 月起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監理所交通裁決業

務人力移撥本府交通局及為規劃大高雄公共運輸業務急需，該

局擬請增本（101）年預算員額 67 人，所需人事費 1,787 萬

元，其中 587 萬元由該局 101 年人事費結餘款支應，不足

1,200 萬元由市統籌待遇準備項下支應，爰提請 貴會審議同

意辦理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4 月 24 日第 6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

。 

辦   法：請 貴會同意本府交通局請增本（101）年預算員額 67 人，所

需人事費 1,787 萬元分由本府交通局 101 年人事費結餘款及市

統籌待遇準備項下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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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7 號 類別：工務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辦理「高 92 線溪洲大橋災修改建工程」101 年度墊付物

價指數調整款及變更設計費用 1,365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工字第 1010001641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為辦理「高 92 線溪洲大橋災修改建工程」101 年度墊付物價指

數調整款及變更設計費用 1,365 萬元乙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100 年 4 月 27 日重

建基字第 1000002762 號函及本府 100 年 5 月 6 日高市府鳳山

都重建字第 1001001805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工程預算金額 5 億 3,952 萬元全由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

建推動委員會補助（大陸善款），發包金額為 4 億 632 億 6,600

元，發包剩餘款經行政院重建會 100 年 4 月 27 日重建基字第

1000002762 號函同意補助物調費 1,300 萬元及變更設計費用

2,065 萬元，其餘發包剩餘款收回統籌運用，總計全案共計補

助 4 億 7,656 萬 2,236 元。 

三、原高雄縣政府於 99 年度編列 5 億 3,952 萬元，惟發包剩餘款於

99 年度預算保留時因額度問題僅保留 2,000 萬元，故有 1,365

萬元（1,300 萬元+2,065 萬元-2,000 萬元）物價指數調整款及

變更設計費用將無預算科目。因本案係屬延續性工作，且工程

刻正辦理中，建請於 101 年度墊付物價指數調整款及變更設計

費用計 1,365 萬元，預定於 101 年追加預算、102 年度或爾後

年度編列預算辦理帳務轉正。 

四、為加速災修工程復建進度，本案擬依據「各級政府墊付款處理

要點」第三點第四款、第五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101 年度墊付物

價指數調整款及變更設計費用計 1,365 萬元，預定於 101 年追

加預算、102 年度或爾後年度編列預算辦理帳務轉正。 

辦   法：敬請審議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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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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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40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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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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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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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44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45

第 2 8 號 類別：工務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「101 年度加強綠建築

推動工作計畫」經費 244 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工字第 1010001698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謹提本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「101 年度加強綠建築推

動工作計畫」經費 244 萬元整，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敬

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三點第四款規定：「各

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四）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。」及第五點第一項第（二）款規定

：「各級政府因第三點第四款所列支出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（

二）…應先專案送請各及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…」。 

二、旨揭獎助金額核定本府 244 萬元補助款，均為經常門，由工務

局辦理（如下表）。因應中央獎助計畫要求，計畫須於 102 年 6

月 30 日完成，並考核獎助計畫執行情形，核列計畫須於 101

年 11 月 30 日前計畫估驗進度應達 50％。因攸關本市市政建設

之推行，擬先行墊付執行，納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

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經提本府第 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編

號
計畫名稱 

補助金額

（元） 
執行單位 備註 

001 綠建築審核及抽查計畫 1,500,000
本府 

工務局 
經常門 

002
高雄市政府公有建築物高雄厝 

綠建築診斷及改造評估執行計畫
500,000

本府 

工務局 
經常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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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3
高雄厝綠建築生活交流與示範案

例宣導計畫 
440,000 經常門 

合  計 2,440,000
  

辦  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事宜並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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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48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49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50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51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5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53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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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9 號 類別：工務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接受內政部補助辦理 101 年度「臺灣城鄉風貌整

體規劃示範計畫─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示範計畫」總經費 1,948

萬 5,714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工字第 1010001699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謹提本府接受內政部補助辦理 101 年度「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

示範計畫─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示範計畫」總經費 19,485,714

元整，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三點第四款、第六款

規定：「各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

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四）經上

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…（六）配合上級或同級

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…」、第四

點規定：「各級地方政府因前點…第五款及第六款所列支出，

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…」及第五點

第二款規定：「各級政府因第三點第四款所列支出，應依下列

規定辦理：（二）…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

支用，…」。 

二、旨揭獎助金額核定本府規劃費 189 萬元（經常門）、工程款 1,175

萬元（資本門），共計 1,364 萬元，另依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依

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，本府財力分級為第二級（30％），應編列

相對配合款 5,845,714 元，其中規劃費 810,000 元（經常門）、

工程款 5,035,714 元（資本門），合計本計畫案費用共計新台幣

19,485,714 元整。因應中央補助計畫要求，計畫須於 101 年 12

月 30 日完成。因攸關本市市政建設之推行，擬先行辦理墊付，

納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2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經提本府第 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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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
計畫名稱 

補助款 

（元） 

市府編列配

合款（元）

執行

單位
備註 

001

101 年度「臺

灣城鄉風貌整

體規劃示範計

畫─推動建築

物騎樓整平示

範計畫」補助

費 

13,640,000 5,845,714
本府

工務局

補助款： 

規劃費 189 萬元

（ 經 常 門 ）、 工

程款 1,175 萬元

（ 資 本 門 ）， 共

計 1,364 萬元。 

配合款： 

規劃費 810,000

元（經常門）、工

程款 5,035,714

元（資本門），共

計 5,845,714 元。 

合 計 19,485,714

辦  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事宜並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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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58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59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60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61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6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63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64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65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66

第 3 0 號 類別：工務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地政局補助工務局辦理「苓雅區綠 6、綠 10 改善

及開闢」經費新臺幣 4,095 萬 5,741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工字第 1010001783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請審議本府地政局補助本局辦理「苓雅區綠 6、綠 10 改善及開

闢」經費新臺幣 40,955,741 元整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府地政局 101 年 3 月 12 日高市地政發字第 10130609600

號函核定補助。並由「本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」先行墊付，待

第 60 期重劃區財務結算後之盈餘再行優先歸墊，如無盈餘，

則由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於以後年度編列預算歸還，本案業

經本府 101 年 4 月 17 日第 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規定：「各

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六）配合上級或同級

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。…」及第

5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各級政府因第 3 點第 4 款所列支出，應先專

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…。」 

辦  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40,955,741 元整於 101 年度以墊

付款方式辦理，待第 60 期重劃區財務結算後之盈餘再行優先歸

墊，如無盈餘，則由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於以後年度編列預

算歸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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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1 號 類別：工務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辦理「101 年度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

案」，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工作經費新臺幣 179 萬元整，擬先行墊

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5 月 18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5.22 高市會工字第 1010001777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謹提本府辦理「101 年度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」

，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工作經費新台幣 179 萬元整，請准予以墊

付款方式辦理，檢附提案 250 份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規定：「各

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四）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各級政府

因第 3 點第 4 款所列支出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（二）…應先

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…」。 

二、旨揭方案核定本府補助經費計 179 萬元，該經費應納入本府預

算或經本市議會同意墊付，再將納入預算證明文件加蓋關防後

送營建署。 

三、本案應於本年度前完成建築物耐震評估、組訓業務及動員演練

，故擬依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，第

5 點第 2 款規定採「墊付款」方式辦理，先提請市政會議審議

通過，專案提請市議會審議同意動支，並納入 101 年追加預算

或 102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經提本府 101 年 4 月 24 日第 6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  法： 同意後辦理墊付事宜並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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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69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70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71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72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73

第 3 2 號 類別：民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「油彈庫睦鄰捐助經費」，協助小

港區松山里、山明里辦理環境綠美化等改善工程，捐助 99 年度

睦鄰經費總計新臺幣 20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5 高市會民字第 1010002159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請同意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「油彈庫睦鄰捐助經費」，協助小

港區松山里、山明里辦理環境綠美化等改善工程，捐助 99 年度

睦鄰經費總計新臺幣 200 萬元，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，敬請 

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 101 年 3 月 28 日國聯後綜字第

1010001122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「油彈庫睦鄰捐助經費」，經審議委員會

同意，協助小港區松山里、山明里辦理環境綠美化等改善工

程，睦鄰經費總計 200 萬元，因本年度未編列預算，依各級地

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及第五點第二款規定，擬

採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並於 102 年度預算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陳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同意函影本（如附件 1）及高雄市

政府 101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（如附件

2）各乙份。 

辦   法：俟審議通過後，由本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並於 102 年度預

算編列預算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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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74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75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76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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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3 號 類別：民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協助甲仙區公所辦理「101 年度高屏溪水質

水量保護區回饋計畫」經費 527 萬 8,420 元，其中部分執行內

容屬經常門（60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5 高市會民字第 1010002368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有關經濟部水利署協助甲仙區公所辦理「101 年度高屏溪水質

水量保護區回饋計畫」經費 5,278,420 元，其中部分執行內容

屬經常門（60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甲仙區公所 101 年度旨揭計畫補助歲入預算金額為 5,728,425

元收支對列（附件一），經濟部水利署實際核准金額為 5,278,420

元（附件二），實際差異為 450,005 元，預算已經議會通過在案

，甲仙區公所將自行控管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旨揭回饋計畫經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 100 年度

第 2 次會議審查通過，水利署補助甲仙區公所 5,278,420 元。

惟前述回饋金 5,278,420 元全數編列於設備及投資項下（資本

門），因執行內容中計有：1.辦理重陽節暨水資源保育宣傳活

動 25 萬元。2.辦理防災防汛物資採購 35 萬元，等 2 項共計 60

萬原屬經常門支出，依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：資本門不得流

用於經常門，故無法由資本門開支。 

辦   法：俟審議通過後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暨 102 年度補辦預算，並

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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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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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81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082

第 3 4 號 類別：社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申請內政部 101 年度老人福利設施修繕及充實設備補助

經費，經內政部核予補助新臺幣 245 萬 8,000 元整，擬先行墊

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社字第 1010002149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申請內政部 101 年度老人福利設施修繕及充實設備補助經費，

經內政部核予補助新台幣 2,458,000 元整，擬先墊付執行乙案

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8 日行政院院授主忠六字第 0960000862

號函修正發布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

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，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

，始得支用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101 年度本市申請內政部老人福利設施修繕及充實設備補助經

費案，由本市小港區等 5 區公所辦理，以改善建物安全及無障

礙設施、提升環境舒適度，並汰換部分老舊設備為原則，達到

提昇服務品質之目標。 

三、依據內政部訂定「內政部老人福利設施修繕及充實設備補助作

業要點」補助基準：中央補助比率 70％、直轄市自籌 30％。

本案內政部核定補助經費新台幣 2,458,000 元整（如附件 2），

至自籌款部分，由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項下支應。 

四、檢送 101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

（如附件 3）。 

辦  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列 101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納入

102 年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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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5 號 類別：社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補助市政府社會局辦理 101 年度因應社會福利津

貼調整所需經費合計新臺幣 9 億 6,142 萬 6,000 元整，擬先行

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社字第 1010002305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謹 提 內政部補助本府社會局辦理 101 年度因應社會福利津貼調

整所需經費合計新台幣 9 億 6,142 萬 6,000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

執行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

第 2 款規定，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

支用。 

二、本案係依據內政部 101 年 3 月 26 日台內社字第 1010123917 號

函（如附件一）辦理，內政部為簡化各縣市政府本（101）年度

逐次提案墊付之繁雜行政作業程序，來函提供 101 年度中央特

別統籌分配稅款支應社福津貼調整補助本市年度預算分配，本

市因應調整所需增加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及就學生活 2 億 2,355

萬元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3 億 9,731 萬 3,000 元、身心障

礙生活補助 4 億 3,821 萬 9,000 元及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年

生活扶助 1 億 4,988 萬 9,000 元，合計獲配 12 億 897 萬 1,000

元。 

三、查行政院主計處前於 100 年 12 月 23 日以處忠一字第 100000807F

號函已分配本市第一季 2 億 4,754 萬 5,000 元，市府已完成辦

理墊付在案，本次擬將獲配補助款扣除第一季已完成墊付程序

之經費計 9 億 6,142 萬 6,000 元（經費明細如附件二）提案墊

付。 

四、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，擬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

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辦理墊付，並依第 5 點第 2 款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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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墊付案，再列入補辦 102 年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，以利

補助款能順利辦理核撥。 

辦  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列入補辦102年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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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6 號 類別：社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本（101）年度累計積欠 100 年度以前各類目健保費應撥

未撥款項，應攤還本市 65 歲以上老人自付健保費補助積欠款 3

億 2,595 萬 1,599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社字第 1010002412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有關本（101）年度累計積欠100年度以前各類目健保費應撥未

撥款項，應攤還本市65歲以上老人自付健保費補助積欠款

325,951,599元整，請准予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相關

規定辦理墊付款支應乙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為本市老人身體健康維護，本市自 84 年 7 月起開辦本市籍老人

健保保費自付額補助措施（非屬法定應給付項目），有關補助

對象為設籍本市滿 1 年且年滿 65 歲以上者，每人每月最高補

助 659 元。 

二、經查本府 65 歲以上健保費補助款之歷年積欠款，原依本府（勞

工局）96 年 5 月 30 日高市府勞三字第 0960028008 號函之 8 年

環款計畫，有關本市 65 歲以上老人健保保費自付額補助歷年積

欠數為 861,063,036 元，於本（101）年應攤還之積欠款金額為

新臺幣 397,876,016 元（如附件 1），茲另依行政院衛生署中央

健康保險局本（101）年 3 月 20 日健保財字第 1010001866 號函

表示，截至 101 年 3 月 16 日止，本市於本（101）年度應償還

之 65 歲以上老人自付健保費補助款積欠款為新臺幣 325,951,599

元（如附件 2），本（101）年度並未予編列致無法償還。 

三、考量本案涉及本市老人福利，且為表達本市還款誠意，並免被

強制執行，本（101）年度核計應攤還本市 65 歲以上老人自付

健保費補助積欠款不足經費 325,951,599 元整，擬依各級地方

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五款及第四點（如附件 3），辦理

墊付款支應，並列入 102 年度預算辦理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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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檢送高雄市 101 年度應攤還本市 65 歲以上老人自付健保費補助

積欠款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（如附件 4）。 

辦   法： 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列入 102 年度預算辦理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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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7 號 類別：社政  
案   由：請審議本市辦理「役男家屬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」業務，中

央補助經費 115 萬 4,0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6 高市會社字第 1010002001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本市辦理「役男家屬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」業務，中央補助

經費 115 萬 4,000 元，請准予先行墊付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1 年 3 月 22 日主預字第 1010100459F 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本府承接辦理內政部「役男家屬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，其中

『最低生活費』及家庭財產『一定金額』限額」業務，經行政

院核定，由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支應 115 萬 4,000 元。依行

政院主計總處規定，本項補助款須編列年度預算，檢具納入預

算證明函請財政部撥款，不得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。 

三、本市 101 年度預算業已完成法定程序，本案擬依「各級政府墊

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「經上級政

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程序提請墊付。俟市議會同

意後，函請財政部撥款，並於 101 年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補辦

預算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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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8 號 類別：教育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直轄市

及縣(市)政府推廣文學活動計畫─南方人文．駐地書寫」經費

計新臺幣 190 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7 高市會教字第 1010002369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「直轄市及

縣(市)政府推廣文學活動計畫─南方人文．駐地書寫」經費計

新臺幣 190 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01 年 5 月 7 日文貳字第 1013010124

號函核定補助「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推廣文學活動計畫─南方人

文．駐地書寫」經費計新台幣 190 萬元整。因未及編列 101 年度

預算，同時又急需執行，故辦理墊付款手續，俟補納入 101 年度

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二、為利本計畫遂行，擬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

點第 4 款辦理墊付，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，俟補納入

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21 日第 70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

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190 萬元整於 101 年度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1 年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

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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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9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因應 101 年度業務急需計請增預算員額 30 人，需人事費

757 萬 640 元，擬由市統籌待遇準備項下支應，請同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1991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為因應 101 年度業務急需計請增預算員額 30 人，需人事費 757

萬 640 元，擬由市統籌待遇準備項下支應，提請同意辦理案，

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有關本府農業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修正案業經本府 101 年 3 月

13 日第 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於 101 年 3 月 28 日高市府

人力字第 10130377300 號函請 貴會查照及業經考試院 101 年

3 月 29 日考授銓法字第 1013583616 號函同意備查有案。 

二、為因應 101 年度辦理全市農路工程、農產行銷（高雄物產管）、

畜禽牧場動物傳染病防治及檢驗、違法家禽屠宰查緝及查報等

重點業務之急需，該局擬請增本（101）年預算員額 30 人，所

需人事費新台幣 757 萬 640 元，由市統籌待遇準備項下支應，

爰提請 貴會審議同意辦理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1 日第 67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辦   法：請 貴會同意本府農業局請增本（101）年預算員額 30 人，所

需人事費 757 萬 640 元由市統籌待遇準備項下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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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0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本市辦理「加

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導工作計畫」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補助辦理「推動動物保護計畫」案，計 282 萬 9,000 元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2370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本市辦理「加強動物

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導工作計畫」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辦

理「推動動物保護計畫」案，計 282 萬 9 千元，擬辦理先行墊

付執行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經費來源： 

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1 年 2 月 29 日防檢

一字第 1011472407 號函（附件 1、1-1、1-2）及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 101 年 4 月 24 日農牧字第 1010041186 號函（附件 2、2-1

、2-2）核定本計畫，並請本府納入預算執行。 

二、擬辦理之工作項目如下： 

加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導工作計畫、推動動物保護計畫

等 2 項。 

三、擬提墊付執行案： 

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，

本案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於支

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

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

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」，本筆經費擬補納入本（101）

年度追加預算或明（102）年度預算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14 日第 69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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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明細表」（附件 3）、「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各項費用明細表─執

行本市 101 年度獸醫行政管理、動物保護」（附件 4）資料各 1

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貴會審議通過後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11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1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13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14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15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16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17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18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19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20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21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2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23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24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25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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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1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1 年度「推動農

業經營企業化建立農業中衛體系計畫」新臺幣 207 萬 6,000 元

（經常門 100 萬元、資本門 107 萬 6,0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2354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1 年度「推動農業經營

企業化建立農業中衛體系計畫」新臺幣 207 萬 6,000 元（經常

門 100 萬元、資本門 107 萬 6,000 元），擬以墊付款執行案，敬

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經費來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局 350 萬 6,000 元（經常門 100 萬元

、資本門 250 萬 6,000 元），辦理 101 年度「高雄市推動農業經

營企業化建立農業中衛體系計畫」，查本局已編列中央補助預算

資本門 143 萬元，餘 207 萬 6,000 元，擬提墊付案執行。 

二、本案計畫擬辦理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，協助本市農民團體建立

農業中衛體系。 

三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，

本案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於支

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

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

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」。 

四、擬提墊付執行案： 

因本案計畫經費係於101年4月19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辦

理，致未及納入101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，並補列102年

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14 日第 69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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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各項費用明細表─執行本市 101 年度

「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立農業中衛體系計畫」資料 1 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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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29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30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31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32

第 4 2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管理計畫「101 年強化農會主管機

關輔導功能計畫（計畫編號：101 農管-05.01-輔-02）」補助經

費 22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2356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管理計畫「101 年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

導功能計畫（計畫編號：101 農管-05.01-輔-02）」補助經費 22

萬元，擬請准予以先行墊付款執行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1 年 4 月 18 日農輔字第 1010708452 號函

辦理核定「101 年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導功能計畫（計畫編號

：101 農管-05.01-輔-02）」補助款新台幣 22 萬元，並未納入

農業局 101 年度預算項下。 

二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，

本案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於支

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

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

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」。擬先行墊付執行，並補列 102

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14 日第 69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檢附 101 年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導功能計畫、高雄市政府農業

局各項費用明細表資料各 1 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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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34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35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36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37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38

第 4 3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「101 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

計畫（101 農糧-1.1-企-01）」補助經費 12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

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2355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「101 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

（101 農糧-1.1-企-01）」補助經費 12 萬元，擬請准予以先行

墊付款執行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「101 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

（101 農糧-1.1-企-01）」補助經費新台幣 12 萬元，未納入農

業局 101 年度預算項下。 

二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，

本案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於支

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

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

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」。擬先行墊付執行，並補列 102

年度預算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14 日第 69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各項費用明細表─執行本市 101 年度

「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」資料 1 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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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40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41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4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43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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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4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「101 年度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構高

價值產銷體系─輔導農業經營專區之規劃與推動計畫(101 農發-

1.2-企-01)」經費補助案，計核定補助 115 萬 1,000 元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2371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「101 年度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構高價值

產銷體系─輔導農業經營專區之規劃與推動計畫（101 農發-

1.2-企-01）」經費補助案，計核定補助 1,151,000 元，擬請准

予以先行墊付款執行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經費來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1,151千元（經常門）辦理101年度「

101年度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構高價值產銷體系─輔導農業經

營專區之規劃與推動計畫」，依中央部會來函要求需納入本府預

算。本案計畫補助款1,151千元擬提墊付案執行。 

二、本案計畫擬辦理之工作項目如下： 

本市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構高價值產銷體系─輔導農業經營

專區之規劃與推動計畫相關業務。 

三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，

本案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於支

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

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

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」。 

四、擬提墊付執行案： 

因本案計畫經費於今（101）年 4 月 19 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同意，致未及納入本（101）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，並於

101 年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補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45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21 日第 70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六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各項費用明細表─執行本市 101 年度

「101 年度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構高價值產銷體系─輔導農

業經營專區之規劃與推動計畫」資料 1 份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46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47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48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49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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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5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補助本市辦理「101 年高雄

花果藝術節」計畫 300 萬（經常門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2386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補助本市辦理「101 年高雄花果

藝術節」計畫 300 萬（經常門），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敬請 審議

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經費來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補助本市 300 萬（經常門）辦理

「101 年高雄花果藝術節」計畫，依中央部會來函要求需納入

本府預算。本案計畫補助款 300 萬元擬提墊付案執行。 

二、本案計畫擬辦理之工作項目如下： 

本市於高雄蓮池潭物產館辦理高雄花果藝術節活動相關業務。 

三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，

本案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於支

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

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

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」。 

四、擬提墊付執行案： 

因本案計畫經費於今（101）年 5 月 18 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農糧署農糧銷字第 1011009973 號函同意，致未及納入本（101

）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，並於 101 年追加預算或 102 年

度補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各項費用明細表─執行本市「101 年

高雄花果藝術節」資料 1 份。 

辦  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暨編列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

度預算辦理帳務轉正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51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5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53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54

第 4 6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辦理「組團參加 2012 東

京國際食品展」40 萬（經常門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2385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辦理「組團參加 2012 東京國際

食品展」40 萬元（經常門），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經費來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局 40 萬元（經常門）辦理「組團

參加 2012 東京國際食品展」，依中央部會來函要求需納入本府

預算。本案計畫補助款 40 萬元擬提墊付案執行。 

二、本案計畫擬辦理之工作項目如下： 

本局招募轄屬農會、農民團體及農企業等籌組「高雄物產館」

參加 2012 東京國際食品展。 

三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，

本案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並於支

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

當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

算予以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」。 

四、擬提墊付執行案： 

因本案計畫經費於今（101）年 3 月 26 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農糧署農糧銷字第 1011009973 號函同意，致未及納入本（101

）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，並於 101 年追加預算或 102 年

度補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21 日第 70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辦   法：提請 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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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7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水利局請增本（101）年預算員額 26 人，所需人

事費 862 萬 9,946 元，由市統籌待遇準備金項下支應，請同意

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2372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本府水利局為因應 101 年度業務需要請增預算員額 26 人，所需

人事費 862 萬 9,946 元，擬由市統籌待遇準備金項下支應，提

請本市議會同意辦理案，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有關本府水利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修正案業經本府 101 年 3 月

13 日第 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於 101 年 3 月 28 日高市府

人力字第 10130377300 號函請 貴會查照及業經考試院 101 年

3 月 30 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13583614 號函備查有案。 

二、因汛期已屆，為因應防汛期人力調配需要及辦理防洪、防災、

治水等各項工程業務，亟需遴補人力，該局擬請增（101）年

預算員額 26 員，所需人事費 862 萬 9,946 元，由市統籌待遇

準備金項下支應，爰提請 貴會審議同意辦理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21 日第 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辦   法：請 貴會同意本府水利局請增本（101）年預算員額 26 人，所

需人事費 862 萬 9,946 元，由市統籌待遇準備金項下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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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8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補助海洋局辦理「101 年度高

雄市海洋環境教育推展計畫」及「101 年度促進興達港地區海洋

遊憩活動發展辦理重型帆船體驗計畫」經費計新臺幣 60 萬元整

（前開 2 項計畫各核准 30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2382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謹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補助本局辦理「101 年度高雄市

海洋環境教育推展計畫」及「101 年度促進興達港地區海洋遊憩

活動發展辦理重型帆船體驗計畫」經費計新臺幣 60 萬元整（前

開 2 項計畫各核准 30 萬元），擬先墊付執行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01 年 4 月 30 日 D 興達字第 10104001641 號函同意補助本

局辦理「101 年度高雄市海洋環境教育推展計畫」及「101 年

度促進興達港地區海洋遊憩活動發展辦理重型帆船體驗計畫」

經費計新台幣 60 萬元整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為加強海洋基本知能教育，培育學生具備認識海洋、熱愛海洋

、善用海洋、珍惜海洋及海洋國際觀的國民素質，特辦理海洋

環境教育計畫及海洋遊憩活動發展計畫。 

三、為利本計畫遂行，擬依據行政院函頒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

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，將補助款新台幣

60 萬元提墊付案，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1 年度追加減預算

或 102 年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21 日第 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接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款

暨自籌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（如附件 2）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補助款項計新台幣 60 萬元整，准予以墊付款方式

辦理，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，以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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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9 號 類別：農林  
案  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臺幣

7,950 萬元整（分二個年度核列），辦理「梓官區漁會魚市場重

建工程」，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臺幣 2,000 萬元及配合款

新臺幣 2,000 萬元合計新臺幣 4,00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4 高市會農字第 1010002381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7,950

萬元整（分二個年度核列），辦理「梓官區漁會魚市場重建工程

」，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2,00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

2,000 萬元合計新台幣 4,000 萬元墊付執行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 年 5 月 1 日漁四字第 101121

2316 號函規定辦理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查梓官區漁會魚市場（位於蚵子寮漁港）建於民國 77 年，於 97

年經本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（高市土技鑑字第 97-208 號）為危

樓，該魚市場每日交易人潮熱絡，基於公共安全考量，有迫切

改建之必要性，遂向該署爭取經費辦理「梓官區漁會魚市場重

建工程」。 

三、本工程總經費計新台幣 1 億 5,900 萬元整，經該署上述函告同

意補助 1/2 預算額度新台幣 7,950 萬元，計分二個年度（101

～102）核列撥付，為利本計畫遂行，擬先行於 101 年度提列

補助款新台幣 2,000 萬元，及配合款新台幣 2,000 萬元合計新

台幣 4,000 萬元提墊付案，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1 年度追

加減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其餘補助款及配

合款合計新台幣 11,900 萬元，謹提同意本府編列於 102 年度

預算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21 日第 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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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1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

細表」（如附件 2）乙份。 

辦 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補助款新台幣 2,00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2,000

萬元合計新台幣 4,000 萬元，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並循下

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，以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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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0 號 類別：交通  
案   由：請審議交通部補助市政府新臺幣 500 萬元辦理「因應中博平面

化之高雄車站站區及周邊交通改善計畫委託研究案」，擬先行墊

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 

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吳議員益政、蔡議員金晏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附帶建議：有關鐵路地下化工程，市政府與交

通部的各項會議，應邀請本會議員列席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6 高市會交字第 1010002213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請審議交通部補助本府新台幣 500 萬元辦理「因應中博平面化

之高雄車站站區及周邊交通改善計畫委託研究案」，擬先行墊付

執行案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有關高雄車站特定區中山路、博愛路南北穿越方式，本府綜合

考量車站特定區整體意象完整性及發展性，及因應防洪、捷運

軌道工程風險、都市景觀及公共運輸形象等因素，中博南北穿

越採平面化方式辦理。 

二、為因應中博平面畫，有關高雄車站站區轉乘系統動線、中博南

北車流疏散分流措施，及站區周邊交通工程改善及交通管理配

套措施等改善規劃，經 101 年 3 月 16 日「高雄市區鐵路地下

化建設計畫都市開發專案小組」第 6 次委員會議決議，由交通

部補助經費新台幣 500 萬元委託本局辦理委託研究規劃，經交

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101 年 4 月 20 日函復本府同意由「台鐵

捷運化─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」項下支應在案。 

三、本案依計畫補助經費核撥處理原則規定及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

處理要點第三點及第五點第二款規定，謹請 貴會審議同意先

行墊付，俟後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補辦預算方式，

辦理帳務轉正事宜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7 日第 6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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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  法：請 貴會同意交通部補助款撥入本府交通局後先行以墊付款動

支，並以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補辦預算方式，辦理帳

務轉正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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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1 號 類別：工務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獲內政部營建署核定「101 年度

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」辦理「茄萣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

巡守監測計畫」及「永安鹽田濕地背景環境生物及社會長期調

查研究與監測」2 案，補助經費為新臺幣 14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

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6 月 1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4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6.5 高市會工字第 1010002394 號函 

 

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 

案   由： 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獲內政部營建署核定「101 年度國家重

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」辦理「茄萣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巡守監

測計畫」及「永安鹽田濕地背景環境生物及社會長期調查研究

與監測」2 案，補助經費為新台幣 140 萬元，請准予以墊付款

方式辦理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府 101 年 4 月 9 日高市府工工字第 10131891400 號函及

內政部 101 年 4 月 2 日內授營園字第 1010818049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有關內政部營建署核定「101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

」辦理「茄萣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巡守監測計畫」及「永安鹽

田濕地背景環境生物及社會長期調查研究與監測」2 案，補助

經費為新台幣 140 萬元。 

三、關於本案 101 年度補助經費新台幣 140 萬元，擬依據「各級地

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三點第四款規定：「各級地方政府

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，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

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：…（四）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

所使用之支出。…」及第五點第一項第（二）款規定：「各級

地方政府因第三點第四款所列支出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（二

）…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…」，以

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並於 101 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於 102 年度編

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，擬先提請 貴會同意墊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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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  法：為利「101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」─「茄萣濕地生

態環境調查及巡守監測計畫」及「永安鹽田濕地背景環境生物

及社會長期調查研究與監測」2 案能順利執行，擬准予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並由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

追加預算或補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 

 

 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80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81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82



決 議 案（第 3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3183

 


